Love of God 神的愛 神既是光（約壹一5），也是愛（約壹四8），我們不能離開祂的聖潔來討論祂的愛，聖經總是把二者放在一起來討論。
神是聖愛
神的自我啟示在耶穌基督身上最圓滿地顯明出來，基本上那就是聖潔的愛（約壹四7～8）。愛與聖潔在祂裡面是完全調合和諧的，是那樣溫柔與忍耐，同時又是那樣堅定與強壯。這種愛原是存於三位一體的神內︰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（約十七5、22～26），因此不是必須要有人才能有這聖愛，但祂卻願意以人為愛的對象（詩五十12及下）。舊約與新約聖經均從人際關係選材，來說明神對人的愛──對罪人及祂自己的子民或兒女︰聖經用的意象是朋友、父母與子女、戀人，以及愛憐有需要的人（約十五13～15；路十五11～32；結十六；路十一5～8）。事實上，人間一切的關係皆源自神（弗三14～15），只不過人間的愛不像神的愛，我們的愛常為罪扭曲了；故使用及解釋這些意象時要小心，以免損害原意。
獨特的愛
在這墮落的世界，神的愛是非常獨特的，以致聖經必須用一個絕不普通的詞語來描述它〔agape{，參愛（Love{\LinkToBook:TopicID=742,Name=Love}）*〕；神的愛是永遠的，恆常的，至終說來，也是勝過撒但或人的憎恨和邪惡，見於祂以恩慈來對待整個受造界（詩一四五9），但最重要的是在祂拯救罪人和對待祂子民的事情上。神的愛是本於祂自己的性情、希望與目的，白白地施恩予人，卻完全不本於人的條件或資格（申七6～9；弗二8～9；羅三20～28，九6～24）。神的愛不斷在尋找反叛的人；祂赦免罪人，把他們接納進祂的國度；祂的愛在等待人，並在人心工作，使人能接納祂和回應祂（約三16～21）。
耶穌基督啟示出來的愛
最清楚地把神的愛啟示出來的就是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*──祂的降生、工作、受苦，以及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*的恩賜。在伯利恆，創造天地的造物主把自己倒空了，取了人的形像；及至成年，耶穌對被藐視的、為社會所遺棄的和忽略的人特別鍾愛，服侍他們、照顧他們；祂以比喻講述父神之愛，最後忍受那痛苦和羞辱的死亡；這一切均在述說神奇妙的大愛（腓二5～8；路五27～32，七36～50，十五；彼前二22～24）。這種愛的特性就是堅定的捨己，其尺度是自我的奉獻。祂的復活顯出這種聖愛是得勝的；而聖經改變生命的大能，又把人慢慢改變成基督的形像（羅八9～30）。
基督徒生命的動機、大能與模式
神在基督裡向人啟示的大愛，是人藉著聖靈而接受過來的，它是基督徒至終與不能動搖的保證（羅八31～39），它亦成了基督徒生活的動機、能力與模式，包括他與神和與人的關係在內。基督徒的蒙召就是要以他們從神那裡接受的愛來愛人（太五43～48，十八21～35；弗四32～五2；約壹四7～五3；加六10；彼前二19～25，三8～9）。人間最近似神之愛的，不是愛那可愛的，而是愛那不可愛的，是別人藐視又不會去愛的（路六27～38，十四12～14）。這種愛不僅存於感情或心中的欲望，也是思想上一種意志和持久的態度，是一種把別人的利益放於自己利益之上，以言與行來愛人的愛。
另參︰愛（Love{\LinkToBook:TopicID=742,Name=Love}）。
參考書目
參神(God)*、愛(Love)*二文之書目。
J.P.B.

